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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案情介绍 

 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再审申请人Ｗ因与被申请人Ｈ期货有限公

司及其 JN 营业部期货交易纠纷一案中，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，根

据《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

展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委托中

国期货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期货业协会”）对该再审案件进行调解。 

 

  期货业协会按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》

和《中国期货业协会调解员守则》规定，事先要求可能存在利益冲突

的人员全程回避。经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和期货业协会指定，确定 3

位行业专家、资深律师担任本案调解员。为确保调解工作顺利进行，

经当事人同意，将本次调解地点设在西城区人民法院调解室，调解过

程中有法警维持秩序。第一次现场调解，由于差异较大，双方未能达

成一致。期货业协会本着化解矛盾和定纷止争的原则对投资者 W 进

行耐心劝导和解释说明，同时也积极与最高人民法院、山东证监局、

期货公司进行沟通，说服期货公司配合参与调解。经最高人民法院与

期货业协会从中斡旋，组织了第二次现场调解，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

一致并签署调解协议。最高人民法院依据调解协议为当事人制作了民

事调解书。H 期货公司及 JN 营业部就案涉纠纷向投资者一次性补偿



调解协议约定金额，案涉纠纷全部了结。 

  二、典型意义 

  一是此案系最高人民法院委托调解的第一起商事案件。法院、监

管部门、行业协会三方合力化解纠纷事半功倍。成功化解投资者 W

与 H 期货公司及其营业部的纠纷，与法院、监管部门和协会的通力合

作密不可分。最高人民法院率先垂范，积极运用诉调对接机制化解矛

盾，在调解过程中提供法律适用指导和调解场地支持，依据当事人已

达成的调解协议快速制作民事调解书，赋予调解协议更高层级的法律

保障。辖区证监局密切关注，主动引导当事人双方采用调解的柔性方

式化解纠纷，避免矛盾纠纷升级。期货业协会作为行业调解组织在调

解过程中积极发挥桥梁纽带和“润滑剂”作用，及时缓和当事人双方

的对立情绪，促成双方和解。 

  二是调解在解决证券期货纠纷中体现了独特优势。调解以协商对

话和相互妥协的方式解决纠纷，程序更为灵活高效，成本更为低廉，

符合当事人和社会解决纠纷的需要。对于金融领域的经济纠纷案件，

尤其是在案件法律关系相对复杂、质证困难的情况下，采用调解方式

解决纠纷，既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、缓和对立情绪，减少

对双方关系的破坏，又能合理利用司法资源、节约公共成本，还能在

纠纷解决的同时，改善社会关系，促进社会和谐。 

 

 

 


